
 —1— 

 
 
 

中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沪工程委干〔2019〕24号 

 

 

关于王楚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机关部处、直属单位、学

院（部、中心）： 

    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 

王楚明同志任研究生处处长、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， 

张朝民同志任人事处副处长兼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， 

胡建平同志任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、人事处副处长， 

李媛媛同志任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副主任、教师教学发展中

心副主任， 

刘珂艳同志任教务处副处长， 

李军同志任科研处副处长， 

李路同志任研究生处副处长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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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宇彬同志任产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， 

朱建军同志任高等职业技术学院（高级技工学校）副院（校）

长； 

免去张朝民同志数理与统计学院副院长职务， 

免去胡建平同志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职务， 

免去李媛媛同志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， 

免去刘珂艳同志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职务， 

免去李军同志材料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， 

免去李路同志数理与统计学院副院长职务， 

免去钱宇彬同志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， 

免去朱建军同志工程实训中心副主任职务， 

免去金峥杰同志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以上同志的职务任免时间自 2019年 7月 13日起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中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    

2019年 7月 13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年 8月 27日印发 


